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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大 学  
 

 

苏大教〔2022〕17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
管理条例（2022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 

《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条例（2022年修

订）》业经学校2022年第8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苏州大学             

2022 年 3 月 9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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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条例 
（2022 年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我校本科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

培养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活动，规范我校创

新创业学分认定与管理，结合我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实际情

况，特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创新创业学分是指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生，参加各

类以培养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为主的学科竞赛、学术科研项目、

创业训练与实践等活动所取得的成果，经学校认定后所获得的相

应学分。 

第二章 认定范围与要求 

第三条 学校鼓励本科生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创新创业实践活

动，凡取得下述六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相关成果的学生，均可根

据附件的认定标准申请认定创新创业学分。 

（一）学科竞赛类 

学生参加各类学校认定的国家级和省（部）级学科竞赛所获

奖项。 

（二）学术论文类 

学生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等。 

（三）科研项目成果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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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全程参加国家级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

题合格或优秀；主持校“䇹政基金”项目结题合格和优秀；全程

参加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基金重大项目、重大预研项目结题优

秀；作为科研成果主要完成人，获得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科

技成果奖、通过教育或科技主管部门鉴定的项目成果、通过各级

科技主管部门结题评审的科研项目等。 

（四）发明创造类 

学生在校期间从事科研活动取得发明专利等。 

（五）文学艺术类 

学生公开发表的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美术作品、艺术设计作品、

影视剧本及作品等，或参加省（部）及以上艺术展演等获表彰。 

（六）创业实践类 

学生在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创业“三大赛”（中国国际“互联

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

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）中获奖；学

生组建创业团队获得创业基金、风险投资基金支持；学生注册创

办企业并进驻各类开发区、产业园、孵化器（众创空间）开展创

业经营活动等。 

第三章 认定原则 

第四条 创新创业学分按项认定，可以累计，并记入学生学

籍档案。  

第五条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，同一学生、同一项目成果或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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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项赛事获奖，遵循“就高分值原则”，不作重复认定。 

第六条 学分认定内容涉及署名单位的，第一署名单位均要

求为“苏州大学”。  

第四章 学分认定程序 

第七条 创新创业学分的申请与认定在每年 6 月、12 月各组

织一次。申请认定者需同时提交诚信声明。具体流程为：学生登

录师生网上事务中心在线填写《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

定申请表》及《创新创业学分认定诚信声明》，并上传相关佐证

材料扫描件；学院（部）线上审核后，导出申请材料在学院（部）

网站公示一周（至少 5 个工作日），再提交教务处审定。 

第八条 学校根据学生申请材料情况进行审定。符合认定条

件的创新创业成果及拟认定课程、学分在学校网站公示，公示结

果无异议的予以认定创新创业学分。 

第九条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后的课程名称统一为“创新创业

实践”。创新创业学分可计入通识选修课程、专业选修课程、公

共选修课程和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，成绩记载方式根据本科生

学籍管理办法相关条款：计入通识选修课程、专业选修课程和跨

专业选修课程的记载为 90 分，计入平均学分绩点；计入公共选

修课程的记载为 A 等，不计入平均学分绩点。学生认定学分总数

不超过 10 学分。 

第十条 创新创业学分一经认定原则上不予更改或撤销。如

有更改或撤销，须由学生所在学院（部）提出申请，由学校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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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教育改革领导小组进行裁定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对在申请创新创业学分认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

生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所得的创新创业学分，并按照《苏州大学

本科生考试管理办法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（苏大教〔2018〕48 号）

相关条款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原《苏州大学本

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条例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（苏大教〔2018〕

29 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 

附件：1．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标准 

2．创新创业学分认定诚信声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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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标准 
 

1.学科竞赛类 

 ≢  №ṿ ᶭ   

 

 

 

 10 

ץ ӥҹ‰̕

Ԋץ

̂ Ҭ̃

ᴪ

Ὲ ȇῃ

Ȉҹ‰Ȃ 

ѿ

ѿ ̂

̃̕ Ԋ

̂

↕̃

Ȃ  

 

ѿ  8 

ԋ  6 

҈  4 

̂ ̃  

 8 

ѿ  6 

ԋ  4 

҈  2 

̔ ҹ ȁ ȁ ̆↕ ѿ ȁԋ ҈ № Ȃ 

2.学术论文类 

 ≢ №ṿ ᶭ   

 

SCIȁEIȁSCIEȁSSCIȁA&HCI

1 ̂ῤ ҍ Ғ

ҙ ῏̃ 

4 
ᶫ℮ ȁ

ȁ ̕

Ҭ ץ℮

ֲ

Ὲ Ҭ

℮ ҹ‰Ȃ 

1 №̆

2-3ᵝ 2

№Ȃ

ӟ ̆ ֲ

ֽ ѿ

̂ ̃Ȃ 

Ҭ ℮ ҍ Ғҙ ῏

1   
4 



- 7 -  

҉ץ ℮ ҍ Ғҙ ῏

1  
2 

ᶫ℮ ȁ

ȁ Ȃ 

ֲҹ

1 ᵬ

Ȃ ӟ

̆ ֲֽ

ѿ Ȃ 

 

ⱴ ῤ ᴪ Ạ  

2 ᴪ  
ץ ₱

ᴪ ҹ

‰̆ ӟ

̆ ֲҌ

2 №Ȃ 
 1 ῤ ᴪ  

̔SCIȁSCIE ̆SSCI ᴪ ̆A&HCI ҍֲ ̆EI

Ȃ ℮҉ץ ҉ץ ῏ ҺⱲ Ὲ ₮ ℮ ҺⱲ Ὲ ₮

̂ ISSN CN℮ ̃Ȃ Ғҙ ῏ ᶫ Ғҙ 2ᵝ◐ Ғ҉ץ

Ȃ 

3.科研项目成果类 

 ≢ №ṿ ᶭ   

⇔ ⇔ҙ

⅞  
 2 

ץ ӥ̂

̃ҹ‰Ȃ 

ֲ ῃ

ⱴ Ȃ

̆ ֲ

ֽ ѿ Ȃ 

⇔ ⇔ҙ 

⅞  
 2 

  2 

ȁ

 

ᴨ  2 

 

 10 

ץ ӥҹ‰Ȃ 

1

№̆ 2-5

⁞ Ȃ 

̂ ̃  8 

ȁ  4 

 
Һ

ץ 4 ӥҹ‰Ȃ 
1

№̆ 2-5



- 8 - 

 ⁞ Ȃ 

 

 10 

ץ ӥҹ‰Ȃ 

1

№̆ 2-5

⁞ Ȃ 

̂ ̃  8 

ȁ  4 

̔҉ Ҭ ľ Ŀҹ ѿ ᵝȂ 

 

4.发明创造类 

 ≢ №ṿ ᶭ   

Ғ≠ Ғ≠ 4 
ץ ӥҹ‰Ȃ

ҍ Ғҙ ῏Ȃ 

ץ

ҹ

ѿ

ᵝ ғ̆ ֲ

╠ 3Ȃ

ӟ

̆ ֲֽ

ѿ Ȃ 

 

5.文学艺术类 

 ≢ №ṿ ᶭ  

ȁ ᵬ ȁ

▲ ȁ ᵬ  

꞉ 4 

ץ ӥҹ‰̆

ӟ ֲֽ

ѿ Ȃ 

̂ ̃ ꞉ 2 

 

ῃ  4 

̂ ̃  2 

 

6.创业实践类 

 ῤ  №ṿ ᶭ   

⇔ ⇔ҙ 

ľ҈ Ŀ 
 

ѿ ץ 10  ӥҹ

‰̆ Ԋ

ҹҬ ľԑ

Һ ֲ

№̆

2-5ԋ  8 



- 9 -  

҈  6 +Ŀ ⇔

⇔ҙ ȁľ

Ŀῃ

ᵬ ȁľ

ĿҬ

⇔ҙ ⅞

Ȃ 

2 №Ȃ

ӟ ֲֽ

ѿ ̂

̃Ȃ 

 4 

̂ ̃  

ѿ  8 

ԋ  6 

҈  4 

 2 

⇔ҙ ⇔ҙ ȁ  4 
ᶫ ȁ

῏ Ȃ 

Һ ֲ

№̆ῒז

2-4

2 №Ȃ

ӟ ֲֽ

ѿ Ȃ 

Ύ⇔Ⱳᴑ

ҙ

ȁ֟ҙ ȁ

̂ᴧ⇔

̃ ⇔ҙ

 



- 10 - 

 

 

 

附件 2 

创新创业学分认定诚信声明 
 

本人郑重声明：所提交的用以申请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的内容

(包括但不限于学科竞赛获奖、学术论文、科研项目成果、专利

创造成果、文学艺术类成果以及创业实践类成果等）均为本人在

校期间原创取得，不存在任何侵权、造假等违规行为。 

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。本人所提交

的内容如涉嫌违规违法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。 

 

 

申请人签名： 

指导（证明）老师签名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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